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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入户申请书

xxxx派出所:

本人_____，____岁，已婚，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户籍为___市集体户口，户口所在地为___路___号。现由于___市人才类“集体户”清理工作的推进，需将户口迁入居住地“社区公共户”。

本人及直系亲属在沪无住房，所在单位无集体户口，现寄居亲戚家中，地址为____________________。故申请将户口迁至该处“社区公共户”，垦望批准!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申请时间:

篇2：入户申请书

XX市公安局XX派出所：

本人XXX,XX岁，身份证号：XXXXXXXX,XX省XX市XX县XX镇XX村人，20XX年XX月XX日在贵辖区XX大道XX号XX小区购买了一套XXm^2的商品房（房产证编号：XXXXX），并于20XX年XX月XX日实际入住。根据XX市户籍管理相关规定和本人需要，特申请将在XX镇XX村处的本人及妻子XXX（身份证号：XXXXXXX）和孩子XX（身份证号XXXXXXX）的户口迁移到贵辖区XX大道XX号XX小区XX栋XXX室。

望早日批复！

申请人：XXX

篇3：入户申请书

XX省XX市公安局：

本人XXX，女，XXXX年XX月XX日诞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常住户口地址：XXX省XXX市XX街XX号XX号楼XX单元XXX户，我于XXXX年XX月XX日与XX省XX市XX区居民XX（男，XXXX年XX月XX日诞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常住户口地址：XX省XX市XXX区XXXX街XXX号）登记结婚，结婚后双方都在XX市生活，为便利生活，特申请将XX户口由XX省XX市迁入我户所在地XXXX市XX街派出所，请批准。

特此申请。

致此

敬礼

申请人：XX

xx年x月x日

篇4：入户申请书

Xxx派出所：

自己xxx（曾用名xxx），性别x，x族，生于xxxx年xx月xx日，籍贯：xxxxx，出生地：xxxxxx。x婚，xx学历，身份证号码：xxxxxx，x农业户口，户籍地：xxxxxxx。xxxx年参加工作，此刻XX（企业或单位名称）当XX（详细职业）。

我于xxxx年xx月xx日与xxx成婚，系原配夫妇。xxx生于xxxx年xx月xx日，户口在xxxxxxxx（即配偶户口簿地点），为非农业户口。我们于xxxx年xx月xx日在xxxxx医院生儿子xxx，孩子的户口在xxxxxxx，为非农业户口，现未上学。

自己已切合xx市入户有关条件及要求，为往后工作、生活便利，现申请将自己户口一并迁到xxxxxx。特此申请。

申请人：

XX年X月X日

篇5：入户申请书

xxxxx公司：

本人(姓名)，现为XXXXXXXX公司员工，身份证号码，因不具备落户条件，现申请将本人户口迁入贵司集体户内，并同意以下条款：

1、本人承诺遵守国家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和规定，保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否则本人将承担一切后果并主动将户口迁出中智集体户，确认中智不再办理与本人集体户相关的一切事宜。

2、在户口迁入贵司集体户期间，接受并遵守贵司有关集体户口的管理规定，积极协助和配合贵司做好相关工作。

3、本人承诺，具备落户条件后，会及时将户口迁出贵司集体户。

4、离职后，户口迁出时，若本人所在公司存在异议，本人负责与所在公司进行沟通协商。同时，本人同意在未妥善处理好上述事宜前，本人户口将继续接受贵司的管理，暂缓迁出，并按每月50元的标准交纳户口管理费。

5、若本人所在公司未履行与贵司签订的人事代理合同(或协议)，如在此期间拖欠贵司户口管理费的，本人需使用户口卡，本人将要求所在公司补交或自行补交所拖欠的管理费集体户口落户申请书集体户口落户申请书。否则，贵司有权拒绝提供户口卡及相关服务。

6、本人与贵司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或本人所在公司与贵司人事代理合同(或协议)解除或终(中)止后，本人承诺在解除或终(中)止当月及时将户口从贵司集体户迁出。未能迁出时，视为自动接受并遵守贵司有关户口管理的规定，自解除或终(中)止的次月起，本人应向贵司按月缴纳户口管理服务费人民币50元/月，直至户口迁出为止.

7、本人与贵司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或本人所在公司与贵司聘用人事代理合同(或协议)解除或终(中)止后，如本人未交或欠交管理服务费，贵司有权不予办理与本人户口有关的事项，本人无条件的在补交管理费后的当月将本人户口迁出。

8、本人联系方式变更，将及时通知中智。因未及时通知而引起的后果，由本人负责.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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